
附件2

霍邱县中心学校小学教育教学业务管理督查评分表
	项目
	内         容
	分值
	得分

	乡镇小学

教育教学

管理
（50分）
	1.中心学校小教工作分工明确、教学常规管理规范；小教工作有制度、有计划、有活动方案且落实到位。《霍邱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指导意见》（教研〔2021〕21号）文件得到有效落实。
	10
	

	
	2.辖区内学校能按照国家课程改革要求，开齐课程、开足课时。中心学校分管小教副校长（或负责人）、负责小教教务主任深入一线指导辖区小学教育教学工作，每人每学期听课不少于10节。
	10
	

	
	3.乡镇小教教研工作能立足课堂围绕专题开展活动，实效性、指导性强，每学期不少于2次。
	10
	

	
	4.辖区内学校作业设置科学合理，批改规范，反馈及时， 符合《霍邱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指导意见》（教研〔2021〕21号）文件及“双减”政策要求。乡镇教学业务检查规范，有签章、有记录、有指导反馈。每学期不少于2次。
	10
	

	
	5.培养青年教师成长有方案、有计划，成效明显。教育教学个性活动开展丰富、扎实有效。
	5
	

	
	6.辖区内学校认真贯彻落实“双减”政策和五项管理工作要求；扎实做好课后延时服务工作；积极开展特色校本课程研究和社团活动。
	5
	

	总   分
	




